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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 724/16-17 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24號  
 

  
 
 

在 2017年 5月 24日星期三上午11時及  
2017年 5月 25日星期四上午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 /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1. 《 2017年水務設施 (修訂 )規例》  
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81/2017 

    
2. 《 2017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 )規例》  
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82/20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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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《 2017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(修訂附表5)公告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83/2017 

    
4. 《 2017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(一般 )(修訂 )規例》   

 (於 2017年 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84/2017 

    
5. 《 2017年商船 (安全 )(救生設備 )(修訂 )規例》   

 (於 2017年 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85/2017 

    
6. 《商船 (安全 )(無線電通訊 )規例》   

 (於 2017年 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86/2017 

    
7. 《〈商船 (安全 )(召集及訓練 )規例〉 (廢除 )規例》  
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87/2017 

    
8. 《〈商船 (安全 )(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無線電

裝設 )規例〉 (廢除 )規例》   
 (於 2017年 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88/2017 

    
9. 《〈商船 (安全 )(無線電裝設 )規例〉 (廢除 )規例》  
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89/2017 

    
10. 《 2017年商船 (海員 )(正式航海日誌 )(修訂 )規例》  
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90/2017 

    
11. 《 2017年商船 (安全 )(貨船安全設備檢驗 )(修訂 )

規例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91/20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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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《 2017年商船 (安全 )(貨船構造及檢驗 )(1984年
9月1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)(修訂 )規例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92/2017 

    
13. 《 2017年商船 (安全 )(客船構造及檢驗 )(1984年

9月1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)(修訂 )規例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93/2017 

    
14. 《 2017年商船 (安全 )(客船構造 )(1984年 9月 1日

之前建造的船舶 )(修訂 )規例》  
 (於 2017年 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94/2017 

    
15. 《 2017年商船 (安全 )(無線電裝設檢驗 )(修訂 )

規例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95/2017 

    
16. 《 2017年危險藥物條例 (修訂附表2)令》  
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96/2017 

    
17. 《 2017年圖書館指定 (修訂 )(第2號 )令》  
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 97/2017 

    
18. 《〈 2017年陪審員津貼 (修訂 )令〉 (生效日期 )

公告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98/2017 

    
19. 《〈 2017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(修訂 )規例〉
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 
 (於 2017年 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99/2017 

    
20. 《〈 2017年刑事訴訟程序 (證人津貼 )(修訂 )規則〉
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100/2017 

    



 

 

- 108 - 
 

 

21. 《〈 2017年死因裁判官 (證人津貼 )(修訂 )規則〉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101/2017 

    
22. 《 2017年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(修訂附表 1

及2)公告》  
(於 2017年5月 19日刊登憲報 ) 

 102/2017 

 
 
其他文件  
 
1. 第 98號  ─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第四季  

核准開支預算所作出的修改報告  
《公共財政條例》：第8條  
(於2017年5月18日發表 ) 
 

2. 第 99號  ─ 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  
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總 監 擬 備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

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年 度 內 的 基 金 管 理 報 告 、

財務報表及審計署署長報告  
(於2017年5月18日發表 ) 
 

3. 第 100號  ─ 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七號 (2017年 2月 )及
第六十七A號 (2017年4月 )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 
(於2017年5月24日發表 ) 
 

4.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8/16-17號報告  
(於 2017年5月18日發表 ) 
 

 
發言  
 
政務司司長就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七號及第六十七A號報告書
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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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  
 
議員提出 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 1至 6項質詢 )，並由政府
官員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於議程內第7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 
 
政府法案  
 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 
 
─ 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  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 
(在本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 (“全委會 ”)審議階段期間，會議在 2017年
5月24日晚上7時59分暫停，並在5月25日上午9時恢復。 ) 
 
本會進入全委會審議階段，審議條例草案。本會按照條例草案的辯論

及表決安排和《議事規則》的相關條文，就條例草案的條文及載於議程

內的修正案進行辯論及表決。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，下列議題付諸

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第 1、3至 7、9、10、13、14、16、17、18、

21至 24、 28、 30至 37、 40、 42至 45、
47至 50、56、58至 65、67至 70、73、74、
76至 81及 83至 130條納入條例草案  

 通過  
(附錄 1) 

    
─ 李 國 麟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條例草案的修正案及條文再

進行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

時間。 1 

 否決  

  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兩名委員就議案發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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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

─ 政府官員就第2、8、11、12、15、19、20、
25、26、27、29、38、39、41、46、51至55、
57、 66、 71、 72、 75、 82及 131條動議的
修正案   

 通過  
(附錄 2) 

    
─ 經修正的第 2、 8、 11、 12、 15、 19、 20、

25、26、27、29、38、39、41、46、51至55、
57、66、71、72、75、82及131條納入條例
草案  

 通過  
(附錄 3) 

    
─ 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新訂的第15A及40A條   通過  

(附錄 4) 
    
─ 政 府 官 員 動 議 在 條 例 草 案 增 補 新 訂 的

第15A及 40A條  
 通過  

(附錄 5) 
    
─ 附表 6納入條例草案   通過  

(附錄 6) 
    
─ 政府官員就附表 1至 4及 7，以及附表 5相關
條文動議的修正案  

 通過  
(附錄 7) 

    
─ 經修正的附表 1至4及7納入條例草案   通過  

(附錄 8) 
    
─ 政府官員就附表 5第 6(2)條動議的第一組
修正案  

 通過  
(附錄 9) 

    
─ 張超雄議員就附表5第6(2)條動議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10) 
    
─ 政府官員就附表 5第 9(5)條動議的第二組
修正案  

 通過  
(附錄 11) 

    
─ 經修正的附表 5納入條例草案  

 
 通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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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委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。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通過

全委會審議階段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59條，條例草案受命進行三讀。
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 (點名表決詳情
載於附錄 12)。條例草案經過三讀，獲得通過。  
 
恢復二讀辯論、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 
 
─ 《 2017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局長  
 
恢復辯論於 2017年 3月 22日動議二讀上述條例草案的議案。在議員及
政府官員發言後，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條例草案

經過二讀，並付委予全委會審議。  
 
本會進入全委會審議階段，審議條例草案。第1至9條納入條例草案的
議題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 
全委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。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通過

全委會審議階段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59條，條例草案受命進行三讀。
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條例草案經過

三讀，獲得通過。  
 
 
政府議案  
 
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

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 
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

待議。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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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

待議。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

 

 

議員就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  

 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34(4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
 

陳恒鑌議員、郭家麒議員及盧偉國議員分別動議載於議程內的 3項

議案。3項議案的議題分別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議員法案  

 

首讀及二讀  

 

─ 《交通銀行 (香港 )有限公司 (合併 )條例

草案》  

：  陳振英議員  

 

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。由於條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，在本會考慮

二讀條例草案之前，主席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4(1)條，要求獲委派政府

官員示明行政長官對條例草案的書面同意。政府官員確認條例草案

已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。條例草案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3(3)條受命安排

二讀。  

 

陳振英議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。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，

辯論中止待續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4(4)條，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

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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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議案  
 
根據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動議的議案  
 
鄭松泰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議員及

政府官員就議案發言。  
 
 
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7年5月31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7年5月25日晚上7時42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 
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7年6月2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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